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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國有股份劃轉

本公告乃中國移動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中國移動有限公司關於國有股份
劃轉的提示性公告》，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黃蕙蘭
公司秘書

香港，2025年11月3日

前瞻性陳述

本公告中所包含的前瞻性陳述不構成亦不應視為本公司作出的承諾。這些前
瞻性陳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風險、不確定性以及其他因素，而這些因素可能
導致本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與這些前瞻性陳述中所暗示的
有重大的出入。此外，本公司將不會更新這些前瞻性陳述。投資者應避免過於
依賴這些前瞻性陳述。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由楊杰先生、何飈先生、王利民先生和李榮華先生
擔任執行董事；由姚建華先生、楊强博士、李嘉士先生和梁高美懿女士擔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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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份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集团”）拟通过国有股

份划转方式将其持有的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41,981,348股 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数的 0.19%）划转给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以下简称“本次划转”）。

 本次划转尚需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并办理股份

过户登记手续。

 本次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本次划转概述

（一）本次划转的基本情况

1.本次划转情况

转让方名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股份数量（股） 41,981,348
转让股份比例（%） 0.19
转让价格（元/股） 0
本次划转对价 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__________

□√其他：不适用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不适用



□ 涉 及 金 融 机 构 或 其 他 主 体 借 款 ， 借 款 期 限 ：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2.本次划转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转让前持股数

量（股）

转让前

持股比

例（%）
注

转让股份数

量（股）

转 让 股

份 比 例

（%）

转让后持股数

量（股）

转 让

后 持

股 比

例（%）

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有限

公司合计持

有

14,932,483,842 69.05 -41,981,348 -0.19 14,890,502,494 68.85

其中：中国

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

直接持有

42,367,000 0.20 -41,981,348 -0.19 385,652 0.002

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

0 0 41,981,348 0.19 41,981,348 0.19

注：持股比例以本公司截至 2025 年 9月 30日总股数计算，下同。

本次划转前，中国移动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 14,932,483,842股股份，约占本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69.05%，其中直接持有本公司 42,367,000股 A股股份，

通过中国移动香港（BVI）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14,890,116,842股香港普通

股股份；中国石油集团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次划转后，中国移动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 14,890,502,494股股份，约占本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68.85%，其中直接持有本公司 385,652 股 A股股份，通

过中国移动香港（BVI）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14,890,116,842股香港普通股

股份；中国石油集团将直接持有本公司 41,981,348 股 A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 0.19%。

（二）本次划转的背景和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中国移动集团与中国石油集团的战略协同，促进双方在信息技



术、智慧能源等领域共谋合作发展，释放数实融合新潜能，中国移动集团拟通过

国有股份划转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 41,981,348 股 A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数的

0.19%）划转给中国石油集团。

（三）本次划转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中国移动集团和中国石油集团已签署股份划转协议，本次划转尚需取得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划转股份尚需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二、本次划转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工商登记）

转让方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0007109250324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
杨杰

成立日期 1999/07/22
注册资本/出资额 30,000,000 万元

实缴资本 30,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9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9 号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

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广告制作；广告发

布；广告设计、代理；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

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物联网设备

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软件销售；移

动终端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卫星移动通信终

端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技术进

出口；货物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

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



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会议及展览服务；

5G通信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工商登记）

受让方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受让方性质
私募基金 □是 □√否

其他组织或机构 □√是 □否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000100010433L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
戴厚良

成立日期 1990/02/09
注册资本/出资额 48,690,000万元

实缴资本 48,69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北大街 9号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

组织经营陆上石油、天然气和油气共生或钻遇矿藏的勘探、

开发、生产建设、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石油专用机械的制造；

组织上述产品、副产品的储运；按国家规定自销本公司系统

的产品；组织油气生产建设物资、设备、器材的供应和销售；

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建设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装

备的开发研究和技术推广；国内外石油、天然气方面的合作

勘探开发、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对外承包石油建设工程、国外

技术和设备进口、本系统自产设备和技术出口、引进和利用

外资项目方面的对外谈判、签约。（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股份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 10月 31日，中国移动集团（“划出方”）与中国石油集团（“划入方”）

签署股份划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划出方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 41,981,348 股 A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数

的 0.19%，以下简称“标的股份”）无偿划转给划入方。

（二）本协议自下述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正式生效：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2.划出方就本次划转事宜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文件。

（三）因标的股份的划转所发生的各种税费由协议双方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各自承担。

（四）本次划转不涉及公司职工分流安置情形。

四、本次划转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划转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划转尚需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批准，划转股份尚需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划转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3 日


